[bookmark: _GoBack]2026年宁夏水量分配方案

按照水利部分配我区年度用水计划，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我区2026年水量分配方案。
一、国家分配宁夏年度水量指标情况
依据国务院“八七”分水方案和《黄河水量调度条例》，水利部印发了《关于批准下达2025年7月至2026年6月黄河可供耗水量分配及非汛期水量调度计划的通知》（水调管〔2025〕247号），考虑骨干水库蓄水、长期径流预报以及各省（自治区）用水计划建议，确定本年度黄河可供耗水量360亿立方米，较多年平均黄河可供耗水量370亿立方米偏少3%。
2025年7月至2026年6月，国家分配我区黄河干支流地表水耗水总量40.42亿立方米，较多年平均40亿立方米增加0.42亿立方米。黄河干流耗水量38.03亿立方米，较多年平均37.54亿立方米增加0.49亿立方米，包括年度增配0.44亿立方米以及与四川交易0.05亿立方米；主要支流耗水量2.39亿立方米，较多年平均2.46亿立方米减少0.07亿立方米，其中分配泾河流域0.67亿立方米、渭河流域0.70亿立方米。
二、水量分配原则
总量控制。根据水利部分配我区2025—2026年度黄河水取耗水指标，结合《宁夏回族自治区“四水四定”主要指标（2024—2027年）》（宁政发〔2024〕11号）《宁夏回族自治区地下水管控指标方案》（宁水资发〔2022〕19号）确定各市、县（区）及宁东在各水源、各行业取水总量，实行区域总量控制。
丰增枯减。按照水利部分配我区黄河干支流水量，按照“丰增枯减”的原则，同比例分配到各市、县（区）及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地下水在管控指标方案基础上，结合水利部开展的可用水量确定工作，考虑近年来各市、县（区）地下水可开采量变化情况确定。
优化配置。坚持优先保障居民生活用水，满足基本生态用水，优化生产用水，保障粮食安全，促进水资源要素向水效益高的产业和项目倾斜。非常规水实行配额制。
保障发展。聚焦自治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主题，全力保障重点产业发展用水，确保自治区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等战略实施。
三、2026年水量分配方案
根据国家分配我区黄河干支流地表水年度取水量和“四水四定”指标及地下水管控指标方案确定的地下水、非常规水量，确定全区2026年度总取水量74.38亿立方米，其中，各县区配置总量为73.38亿立方米，自治区统筹预留1亿立方米黄河干流水量，主要用于抗旱应急、重点产业项目等重大项目新增用水。
（一）各区域分配情况。
2026年，分配银川市22.10亿立方米、石嘴山市13.14亿立方米、吴忠市17.61亿立方米、固原市3.40亿立方米、中卫市14.25亿立方米、宁东2.88亿立方米。
（二）各水源分配情况。
2026年全区黄河干流地表水63.45亿立方米，自治区预留1.0亿立方米，其余分配至除泾源县、隆德县、彭阳县以外的19个县（市、区）；支流地表水取水总量2.39亿立方米，其中清水河分配至同心县、原州区、西吉县、沙坡头区、中宁县和海原县，泾河分配至原州区、西吉县、泾源县和彭阳县，渭河分配至原州区、西吉县和隆德县；地下水6.27亿立方米，非常规水2.27亿立方米，详见附表1。
根据水利部跨省支流水量分配和调度要求，渭河流域分配水量0.7亿立方米，属平水年份，其中，原州区0.03亿立方米，西吉县0.35亿立方米，隆德县0.32亿立方米；泾河流域分配水量0.67亿立方米，属偏枯水年份，其中，原州区0.18亿立方米，西吉县0.15亿立方米，泾源县0.09亿立方米，彭阳县0.25亿立方米。清水河流域及其它支流分配水量1.02亿立方米，详见附表2。
（三）各行业分配情况。
以近五年各地区实际用水量为基础，结合自治区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乡村全面振兴重大产业布局，科学合理预测各地区各行业用水需求，结合各行业用水定额，优先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用水，满足基本生态用水，合理配置农业、工业用水，优先支撑重点产业、重大项目合理用水需求，科学核定各行业取水量。2026年，配置全区生活取水量4.74亿立方米，工业取水量6.61亿立方米，农业取水量58.68亿立方米（含农业灌溉、生态林、鱼塘补水及畜禽用水），人工生态环境3.35亿立方米（其中，湖泊湿地生态补水量2.27亿立方米）。详见附表3。全区生态林用水指标由各县区水务部门和林草部门根据生态林灌溉面积统一调配，各县区在分解农业用水指标时，应单独列出生态林用水量，严禁将生态林用水指标挪作他用或用于人造水面景观补水。
（四）主要河流生态流量或水位要求。
根据水利部及自治区水利厅批复，黄河石嘴山断面生态流量按照不低于150立方米/秒控制；沙湖水量调度控制水位不得低于1098.64米；清水河泉眼山断面生态流量不低于0.18立方米/秒；苦水河郭家桥断面生态流量不低于0.1立方米/秒，详见附表4。
四、有关要求
各市、县（区）水务部门要统筹各行业用水需求，积极对接供水管理单位，结合当地用水权分配情况，制定辖区内水量分配方案，将年度分配水量进一步细化到各干渠直开口，确保全区水量分配方案落到实处，全面推进“四水四定”。要加强重点河流（湖泊湿地）生态流量监管，将生态用水调度纳入日常运行调度，保障重点河流（湖泊湿地）主要控制断面生态流量（水位）达标，要严格落实总量控制、计划管理要求，将河湖补水指标细化分配至具体湖泊，严禁人造水面景观补水，细化方案报水利厅备案。注重运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盘活用水权“富余量”，针对水权交易或政府收储后的计划指标调整，跨县域的指标和县域内跨渠道的指标报自治区水利厅调整，县域内同一渠道的由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商渠道管理单位调整。
 
附表：1.2026年全区不同水源取水量分配表
2.2026年支流水量分配计划表
3.2026年全区不同行业用水量分配表
4.各主要河流控制断面生态流量控制指标

附表1 
2026年全区不同水源取水量分配表
单位：亿立方米
	行政区
	支流
	黄河干流
	地下水
	非常规水
	统筹水量
	总计

	全区合计
	2.390
	62.450
	6.270
	2.270
	1.000
	74.380

	银川市小计
	0.015
	19.186
	2.152
	0.751
	
	22.104

	兴庆区
	0.005
	6.906
	0.707
	0.541
	
	8.159

	西夏区
	
	
	
	
	
	

	金凤区
	
	
	
	
	
	

	永宁县
	0.000
	4.000
	0.555
	0.070
	
	4.625

	贺兰县
	0.010
	4.925
	0.620
	0.080
	
	5.635

	灵武市
	0.000
	3.355
	0.270
	0.060
	
	3.685

	石嘴山市小计
	0.040
	11.357
	1.420
	0.320
	
	13.137

	大武口区
	0.010
	0.914
	0.350
	0.120
	
	1.394

	惠农区
	0.010
	2.720
	0.410
	0.110
	
	3.250

	平罗县
	0.020
	7.723
	0.660
	0.090
	
	8.493

	吴忠市小计
	0.070
	16.206
	1.018
	0.320
	
	17.614

	利通区
	0.020
	4.511
	0.390
	0.110
	
	5.031

	红寺堡区
	0.010
	2.582
	0.035
	0.030
	
	2.657

	盐池县
	0.020
	0.993
	0.053
	0.070
	
	1.136

	同心县
	0.020
	2.457
	0.100
	0.030
	
	2.607

	青铜峡市
	0.000
	5.663
	0.440
	0.080
	
	6.183

	固原市小计
	1.942
	0.637
	0.640
	0.181
	
	3.400

	原州区
	0.753
	0.485
	0.310
	0.060
	
	1.608

	西吉县
	0.522
	0.152
	0.150
	0.010
	
	0.834

	隆德县
	0.324
	0.000
	0.020
	0.010
	
	0.354

	泾源县
	0.092
	0.000
	0.010
	0.010
	
	0.112

	彭阳县
	0.251
	0.000
	0.150
	0.091
	
	0.492

	中卫市小计
	0.323
	12.714
	1.020
	0.188
	
	14.245

	沙坡头区
	0.010
	5.288
	0.450
	0.088
	
	5.836

	中宁县
	0.040
	6.384
	0.360
	0.080
	
	6.864

	海原县
	0.273
	1.042
	0.210
	0.020
	
	1.545

	宁  东
	0.000
	2.350
	0.020
	0.510
	
	2.880


备注：各县区取水量包含农垦和监狱系统各农场取水量；宁东取水量中包括宁夏四川交易500万立方米；永宁县闽宁镇年度取水量为0.252亿立方米，包含在永宁县取水量中。

附表2
2026年支流水量分配计划表
单位：亿立方米
	行政区
	黄左诸沟
	黄右诸沟（红柳沟）
	苦水河
	内流区
	清水河
	泾  河
	葫芦河
	其  他
	合计

	兴庆区
	0.005 
	
	
	
	
	
	
	
	0.005 

	西夏区
	
	
	
	
	
	
	
	
	

	金凤区
	
	
	
	
	
	
	
	
	

	贺兰县
	0.010 
	
	
	
	
	
	
	
	0.010 

	大武口区
	0.010 
	
	
	
	
	
	
	
	0.010 

	惠农区
	0.010 
	
	
	
	
	
	
	
	0.010 

	平罗县
	0.020 
	
	
	
	
	
	
	
	0.020 

	利通区
	
	
	0.020 
	
	
	
	
	
	0.020 

	红寺堡区
	
	
	0.010 
	
	
	
	
	
	0.010 

	盐池县
	
	
	0.010 
	0.010 
	
	
	
	
	0.020 

	同心县
	
	
	
	
	0.020 
	
	
	
	0.020 

	原州区
	
	
	
	
	0.552 
	0.175 
	0.026 
	
	0.753 

	西吉县
	
	
	
	
	0.020 
	0.152 
	0.350 
	
	0.522 

	隆德县
	
	
	
	
	
	
	0.324 
	
	0.324 

	泾源县
	
	
	
	
	
	0.092 
	
	
	0.092 

	彭阳县
	
	
	
	
	
	0.251 
	
	
	0.251 

	沙坡头区
	
	
	
	
	0.010 
	
	
	
	0.010 

	中宁县
	
	0.020 
	
	
	0.020 
	
	
	
	0.040 

	海原县
	
	
	
	
	0.273 
	
	
	
	0.273 

	合计
	0.055 
	0.020 
	0.040 
	0.010 
	0.895 
	0.670 
	0.700 
	0.000 
	2.390 


 

附表3
2026年全区不同行业用水量分配表
        单位：亿立方米
	行政区
	分行业取水
	预留
水量
	合计

	
	生活
	工业
	农业
	人工生态环境
	
	

	
	
	
	
	合计
	
	

	
	
	
	
	
	湖泊补水
	
	

	全区合计
	4.736
	6.610
	58.678
	3.356
	2.273
	1.000
	74.380

	银川市小计
	2.196
	0.960
	17.342
	1.606
	1.190
	
	22.104

	兴庆区
	1.690
	0.520
	4.881
	1.068
	0.810
	
	8.159

	西夏区
	
	
	
	
	
	
	

	金凤区
	
	
	
	
	
	
	

	永宁县
	0.210
	0.140
	4.104
	0.171
	0.130
	
	4.625

	贺兰县
	0.186
	0.140
	5.017
	0.292
	0.230
	
	5.635

	灵武市
	0.110
	0.160
	3.340
	0.075
	0.020
	
	3.685

	石嘴山市小计
	0.470
	1.269
	10.588
	0.810
	0.605
	
	13.137

	大武口区
	0.180
	0.280
	0.660
	0.274
	0.175
	
	1.394

	惠农区
	0.114
	0.570
	2.489
	0.077
	0.000
	
	3.250

	平罗县
	0.176
	0.419
	7.439
	0.459
	0.430
	
	8.493

	吴忠市小计
	0.686
	0.899
	15.738
	0.291
	0.120
	
	17.614

	利通区
	0.229
	0.160
	4.495
	0.147
	0.100
	
	5.031

	红寺堡区
	0.084
	0.235
	2.277
	0.061
	0.000
	
	2.657

	盐池县
	0.105
	0.098
	0.897
	0.036
	0.000
	
	1.136

	同心县
	0.116
	0.110
	2.378
	0.003
	0.000
	
	2.607

	青铜峡市
	0.152
	0.296
	5.691
	0.044
	0.020
	
	6.183

	固原市小计
	0.532
	0.210
	2.627
	0.031
	0.000
	
	3.400

	原州区
	0.221
	0.130
	1.237
	0.020
	0.000
	
	1.608

	西吉县
	0.130
	0.020
	0.682
	0.002
	0.000
	
	0.834

	隆德县
	0.056
	0.010
	0.283
	0.005
	0.000
	
	0.354

	泾源县
	0.063
	0.010
	0.039
	0.000
	0.000
	
	0.112

	彭阳县
	0.062
	0.040
	0.386
	0.004
	0.000
	
	0.492

	中卫市小计
	0.825
	0.644
	12.363
	0.413
	0.290
	
	14.245

	沙坡头区
	0.511
	0.300
	4.695
	0.330
	0.260
	
	5.836

	中宁县
	0.180
	0.324
	6.289
	0.071
	0.030
	
	6.864

	海原县
	0.134
	0.020
	1.379
	0.012
	0.000
	
	1.545

	宁东
	0.027
	2.628
	0.020
	0.205
	0.068
	
	2.880


备注：农业取水量中含生态林取水量2.021亿立方米；人工生态环境包含城乡环境用水和湖泊补水。

附表4

各主要河流控制断面生态流量控制指标
 
	河流
	监测断面
	最小生态流量（水位）
	断面性质

	黄河
	石嘴山
	150立方米/秒
	省界

	沙湖
	/
	1098.64米
	/

	清水河
	泉眼山
	0.18立方米/秒
	入黄口

	苦水河
	郭家桥
	0.1立方米/秒
	入黄口



